
 

 

铁道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法规文号】铁科教〔2001〕34号 

【颁布日期】2001-04-22 

【实施日期】2001-04-2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铁道行业的标准化管理，促进铁路技术进步，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

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铁道标准（包括铁道国家标准和铁道行

业标准），组织并监督铁道标准的实施，指导和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 

  第三条 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是铁路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发展规划应

纳入铁路发展规划；制定标准需要进行的试验研究项目，应列入铁路科技研究开发计划。 

  第四条 铁道标准的制定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逐步建立具有中国铁路

特点的标准体系。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 铁道部科技教育司负责铁道行业的标准化行政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定铁道行业实施的具体办法。 

  （二）负责管理与协调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制定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编制铁道行业标准体系表。 

  （三）编制铁道国家标准年度计划建议和铁道行业标准年度计划。 

  （四）组织制定、复审铁道标准，审批、发布铁道行业标准。 

  （五）组织铁道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六）指导铁道行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和企、事业单位的

标准化工作。 

  （七）组织铁道行业的标准化技术交流活动。 

  （八）组织重要新产品和引进技术项目的标准化审查工作。 

  第七条 各企业单位要明确专业人员负责标准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单位的标准化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实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立以技术标准为主体，包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在

内的企业标准体系。 

  （三）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产品

要制定企业标准，并按规定备案；采用国家规定的企业标准代号。 

  （四）负责标准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管理本单位标准资料和档案。 

  （五）积极参与铁道标准的制定。 

  （六）负责本单位的产品开发、技术改进和设备引进的标准化审查工作。 

  （七）组织标准化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第八条 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负责铁道标准的技术管理工作，其标准化工作的主要职

责是： 

  （一）研究并提出铁道行业标准化工作建议。 

  （二）汇总并提出铁道国家标准、铁道行业标准年度计划建议。 

  （三）对铁道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提出铁道行业标准体系调整建议。 



 

 

  （四）负责对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报的铁道标准报批稿进行技术及标准化审核。 

  （五）承担铁路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审查的备案工作。 

  （六）负责铁道标准档案及标准信息管理工作，定期公布标准目录。 

  （七）负责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收集、分析工作。 

  （八）开展标准化的技术咨询服务工作。接受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 

  第九条 铁道行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本专业范围内的标准化技术管理工作，具

体工作由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提出铁道标准项目建议和铁道行业标准体系调整建议。 

  （二）组织制定、复审本专业范围内的铁道标准。 

  （三）负责本专业范围内铁道标准的解释、宣传和贯彻工作。 

  （四）管理标准制定和工作经费。 

  （五）承担新产品标准化审查工作。 

  （六）承担和参加标准化技术交流活动。 

  （七）开展标准的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八）承担本专业范围内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收集、分析工作。 

第三章 标准的制定 

  第十条 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制定铁道国家标准。 

  （一）通用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等技术语言。 

  （二）保障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 

  （三）基本原料、材料、燃料的技术要求。 

  （四）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 

  （五）互换性配合要求。 

  （六）国家需要控制的铁路用设备和工业产品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十一条 需在铁道行业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制定铁道行业标准。 

  （一）铁路技术术语、符号、代号等通用技术语言。 

  （二）铁路用重要设备和产品的规格、性能、试验方法等以及安全、卫生要求。 

  （三）铁路用重要设备和产品的结构要素、通用零部件。 

  （四）互换性配合要求。 

  （五）铁路运输生产、信息、作业等技术要求和运输服务标准。 

  （六）铁路用重要设备使用、维修、管理技术要求。 

  第十二条 需在本企业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制定企业标准。 

  （一）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二）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基础上的补充、提高。 

  （三）在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中对设计、工艺、管理等技术要求。 

  第十三条 铁道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一）铁路用产品及在生产、贮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标准。 

  （二）环境保护的废弃物质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三）重要的铁路通用技术术语、符号、代号等标准。 

  （四）需要控制的产品以及铁路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标准。 

  （五）互换性配合标准。 

  （六）需要控制的铁路用重要设备和产品质量标准。 

  其它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第十四条 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每年向铁道部科技教育司提出年度铁道标准项目

申请，同时送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第十五条 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对铁道标准项目申请进行汇总、初审后，提出年度计

划建议报铁道部科技教育司。 

  第十六条 铁道国家标准年度计划建议经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审查后报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铁道行业标准年度计划建议，由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审查，经铁道部批准后下

达。 

  第十七条 铁道标准制定应按标准起草、标准送审和标准报批的程序进行。 

  第十八条 铁道国家标准由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审查后，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发布。 

  铁道行业标准经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审查后，经铁道部批准后发布，并报国家质量技

术监督局备案。 

  第十九条 标准实施后要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以确认继续有效、

修订或废止。 

第四章 标准的实施和监督 

  第二十条 各企、事业单位应执行铁道标准，并保证实施标准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各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应把贯彻执行标准作为主要职责之一。 

  第二十一条 研制开发新产品要充分考虑标准化要求，在设计、鉴定时，应进行标准化

审查。重要的新产品由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进行标准化审查，并提出《新产品标准化审查

报告》。 

  第二十二条 各企、事业单位进口设备和引进技术应进行标准化审查；进口列入《进口

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目录》的产品，按规定进行标准化审查备案。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在产品或其说明书、包装上标明所执行标准的代号、编号和名称。 

  第二十四条 铁道部科技教育司会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各专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协助进行标准实施的监督工作。 

  第二十五条 铁道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制定的铁道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

显著效益的应予以表彰。 

  第二十六条 对在标准化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 

  第二十七条 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进行处罚。 

  违反有关标准规定，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损失或其它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

行政责任，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行政处分以及追究经济责任等；

构成犯罪的，提请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标准化工作人员应严守职责、秉公办事，如有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应严

格查处，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提请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由铁道部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审查，并办理批准发

布手续。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铁道部科技教育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 

 


